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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百
”

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
`

陶 德 麟

一
、

问题的症结何在?

“

双百
”

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了
。

当这个方针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
、

促进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的方针被郑重宣布的时候
,

曾经理所当然地激动过千百万志士仁人的心
,

在全国造成

过空前活跃的局面
。

然而与人们的美好憧憬截然相反
,

为时不过数月就风云突变
,

急风暴雨卷

地而来
,

批判斗争连绵不断
,

终而至于十年动乱
, “

全面专政
” ,

冰封万里
,

举国无声
,

经济濒

于崩溃
,

文化不绝如缕
,

形成了一幅长卷的历史讽刺画
。 “

四人帮
”

覆灭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
,

这才一扫阴霆
,

晴空再现
。

然而在齐放争鸣的实践上
,

人们总还有乍暖还寒
、

春衫嫌薄

之感
, “

余悸
”

和
“

预悸
”

并未彻底消除
。

现在中央反复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创造良好的环

境和气氛
,

使人们的信心大大增加了
。

大家谈
“

双百
” ,

议
“

自由
” ,

实在是势所必至
,

理有固

然
。

这是觉醒的标志
,

希望的光芒
。

是的
,

在走过了如此曲折的道路
,

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

价之后
,

倘不对历史作一番严肃的乃至痛苦的反思
,

真正找出问题的症结
,

是仍然不能维护

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的
。

为什么道路如此曲折
,

代价如此高昂呢 ? 现在有一种似乎不言而喻的答案
: “

双百
”

方针

本身是十分完善的
,

问题是出在受了干扰
,

出了偏差
,

没有贯彻好
,

常常被违反了
。

这就是

说
,

今后只要排除干扰
,

防止偏差
,

不折不扣地照着
“

双百
”

方针的
“

本来面貌
”

去贯彻执行
,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就可 以实现了
。

这种答案
,

我认为大有可议之处
。

一个基于正确理

论和现实情况的完善的方针
,

竟会在最高领导人郑重提出之后立即被违反
,

而且一直违反了二

十年之久
,

直到造成 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还得不到纠正
,

这是无论怎样解释也无法 自 园其 说

的
。

如果不回避事情的实质
,

就应该有勇气重新审查这个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它的理论基础
。

事情本来很清楚
:

这个方针刚刚提出的时候
,

是以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 已经基本结束
,

工作

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样一种基本估计为出发点的
,

因此确实是真诚地希望

能够通过各种理论观点的 自由讨论
、

各种艺术流派的自由竞赛米促进科学艺 术 的 繁 荣
。

但

是
,

为时不久
,

就受到国际的一系列
“

事件
”

的震动和影响
,

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也发生了大转

弯
,

对
“

双百
”

方针也就作了相应的修改
。

这种修改不是枝节性的修改
,

而是实质性的修改
。

经过这样的修改
, “

双百
”

方针的理论基础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

律的理论
,

而是被大大扭曲了
、

变形了的
“

阶级斗争
”

理论 ; 因此
,

这个方针的内容与繁荣社

会主义文化的 目的是南辕北辙
、

无法统一的
。

它是基于错误的形势估量而制定的一系列
“

左
”

倾政策的一个有机部分
,

是
“

左
”

的指导思想在文化政策上的具体表现
。

在整个 国家体制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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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缺陷没有根本改革
、

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的情况下
,

在关子社会主义国家政治
、

生活的一

系列错误现象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领导和群众头脑里的情况下
,

也不能指望在文化领域里孤

立地出现一个真正能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

我们今天也仍然在强调切实贯彻
“

双百
”

方针
。

但是我们现在要求贯彻的已经不是原来意

义的
“

双犁方针
,

而是经过了零新解释的
“

双百
”

方针
,

是更换了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 的
“

双

百
”

方针
,

是一项新的方针
。

这样的方针只要能切实贯彻
,

是一定能带来科学艺术的进 步 和

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的
。

但是
,

要使这个方针得到贯彻
,

就必须对它有正确的理解 ; 而为了

正确理解
,

就必须说清楚现在的
“

双百
”

方针与过去的
“

双百
”

方针的区别
,

这样才不至于因为

语词的相同而把两者混为一谈
,

才可能避免按照旧的理解来执行新的方针的错误
,

有了错误

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
。

二
、

新的
“

双百
”

方针不应该是
“

阶级斗争
”

的策略

当
“

双百
”

方针提出的时候
,

理论界
、

科学界
、

文艺界
、

教育界的许多党内外人士
,

以及

一些在理论宣传部门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

都写过文章
,

对这个方针作过解释
。

但是这些解

释都只能说是这些同志 自己的理解或体会
,

并不是经典的
、

权威的解释
,

并不能代表
“

双百
”

方针的真谛
。

要把握
“

双百
”

方针的真谛
,

当然不能 以这些解释为准
,

而只能以经 典 解 释 为

准
。

在 1 9 5 7年公开发表的经典文件里
, “

双百
”

方针的理论基础和实质内容是阐述得异常清楚
,

毫无两可之处的
。

如下的论点就是这个方针的核心
:

(一 )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

政治战线和思 想 战 线 上
“

谁战胜谁
”

的间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资产阶级的斗

争还是长期的
、

曲折的
、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

造世界
。 “

百家
”

争鸣说到底是
“

两家
”

争鸣
,

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或斗争
。

无产阶级

的任务就是要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
,

直到消灭它为止
,

简言之就是
“

兴无灭资
” 。

(二 )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负荷者
、

代表者主要是知识分子
。

我国知识分子中大约只有

百分之十几的人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
,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他们的世

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

其中还有百分之一
、

二
、

三 (在教授
、

副教授中是百分之十 )是一

遇风浪就想推翻共产党
、

恢复旧中国的极端反动的人
,

即阶级敌人
。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

斗争
,

主要是同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作斗争
。

(三 ) 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

不让它表现是不可能的
。

禁止资产阶级思

想的发表
,

结果它仍然存在
,

反而不利于同它作斗争
。

牛鬼蛇神只有出笼才好歼灭
,

毒草只

有出土才好锄掉
。

因此应该让它
“

放
” ,

同时对它进行斗争
。

大鸣
、

大放
、

大字报
、

大辩论就

是引出资产阶级思想并消灭它的最好办法
,

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作战的武

器
,

应该永远传下去
。

由此可见
,

本来意义上的
“

双百
”

方针是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
“

阶级斗争
”

的方针
,

是一种同代表
“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作斗争的策略
。

因此
,

以绝大多数知

识分子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各种运动
,

以及在斗争时采取的
“

引蛇出洞
” 、 “

诱敌深入
”

等等的战

术
,

都是早已布告天下的
“

阳谋
” ; 不仅没有违反

“

双百
”

方针
,

而且正是这一方针的准确的贯

彻
。

如果有人竟然对此大吃一惊
,

惶惑不解
,

以为出了什么
“

偏差
” ,

那只能说明他对
“

双百
”



方针的理解出了偏差
,

没有吃透它的精神
,

只能说明他的世界观有问题
。

那些运动与
“

双百
”

方针的本来涵义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不容洽
,

倒是非常一贯的
。

是的
,

在对
“

双百
”

方针的权威解释 中也提到了真理发展规律
,

似乎这也是
“

双百
”

方针的

理论基础
。

但是
,

只要我们把全部解释作为整体来看
,

就不难发现
,

这里讲的真理发展规律

是作为
“

阶级斗争规律
”

的特殊表现看待的
,

是同思想领域里的
“

阶级斗争规律
”

合而为一的
。

它只有
“

斗争
”

的内容
,

而且只有代表先进阶级的十分纯粹的
“

真理
”

同代表反动阶级的同样十

分纯粹的
“

谬误
”

作
“

斗争
”

并且不断战胜
“

谬误
”

的内容
;
运用到社会主义时期

,

它不过是无产

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并不断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另一种说法
。

这 同辩论唯物主义认

识论讲的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
、

唯物史观讲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根本不是一回事
,

甚至同

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论述的阶级斗争规律也不是一回事 ; 它实际上是为了给
“

兴无灭资
”

提供

理论根据而造出来的一种说法
。

如果这些看法大致不错
,

那就可以说
, “

双百
”

方针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

一是对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与一般人际关系的错误估计
,

二是对知识分子

状况的错误估计
,

三是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错误概括
。

这样的方针不可能

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方针
,

不可能促进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

不可能导致社会文化的繁

荣
,

而只能造成相反的结果
。

三
、

几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

许多年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

每当批判斗争的浪潮席卷而过
,

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
,

同
“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

的美好说法连字面上也不相称的时候
,

往往要作一些 缓 和 工 作
,

提

出一些补充条规
,

来匡正
“

双百
”

方针贯彻过程中的
“

偏差
” 。

这些条规提出的时候
,

大家 (首

先当然是同
“

双百
”

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 ) 也往往有一种轻松和兴奋之感
,

以为从此大概会
“

真正贯彻
”

他们所理解
、

所希望的
“

双百
”

方针了
。

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失望
。

于是人们又认为

问题是出在这些补充条规没有
“

真正落实
” ;
好象只要

“

真正落实
”

了
,

执行
“

双百
”

方针的
“

偏

差
”

就可以不再发生
,

文化繁荣的局面就指 日可待了
。

这实在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

其实
,

这些

条规本身就是同
“

双百
”

方针一样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

它们恰恰反映了我们在政治

观念和政治体制上的严重缺陷
。

这里我想以几种大家最熟悉的说法为例作一点分析
:

说法之一
:

要区分学术 问题和政治问题
。

这种说法似乎是为了防止把学术问题
“

搞成
”

政治间题而提出来的
。

但是
,

这种说法肯定

了两个前提
:

第一是政治问题不容讨论
;
第二是学术间题同政治问题可以截然区分

。

这两个

前提都是错误的
。

先看第一个前提
。 “

政治问题
”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概念
,

可以作各种各样的理

解
。

它到底是指的什么
“

间题
”

呢 ? 是指的危害国家
、

触犯刑律的政治活动吗 ? 这种
“

问题
”

同
“

学术
”

问题本来就界线分明
,

由公安
、

检查机关和法院依法处理就是了
,

何须由理论宣传部

门去
“

区分
”
? 是指的有关政治体制

、

政治设施和一般政治生活的各种间题吗 ? 如果是
,

那么

断言这样的问题不容讨论就是违反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
,

违反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

的
。

当然
,

这决不是说不管什么样的政治问题都应该不分场合
、

不顾社会效果地拿出来公开

讨论
,

也没有一个对社会主义事业有责任心
、

对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有常识的人会赞成这样

做
。

但是
,

如果断言在人 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
,

人民居然无权讨论政治间题
, 那就是荒谬绝

伦
。

如果可以这样认定
,

那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

政治协商会议每次开会是在干什么呢 ?



现在总算在报刊上肯定政治间题可以讨论了
,

这是一大进步
。

但是
,

在建国三十几年后的今

天还有必要对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论证和宣传
,
还有必要说服一些人承认这个道理

,

还

被某些人看作很值得怀疑的
“

新
”

提法
,
这也就足够说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多年来的

状况如何了
。

再看第二个前提
。

学术问题和政治间题可以截然区分吗 ? 我看很难
。

学术和政治当然不

是等同的概念
,
但也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

,
两者的纠葛是很多的

。

不错
,

确有与学术沾不上

边的政治问题
,

也有与政治沽不上边的学术间题
。

这是可以区分
, 也很容易区分的

。

但是这

种区分对解决文化政策间题有多大意义呢 ? 几乎没有意义
。

科学
、

艺术上大量经常地遇到的

问题恰恰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同政治联系着的
, 无法截然区分

。

哲学
、

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中的向题有多少是同政治沽不上边的呢 ? 许多学科
,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组成部

分在内
,

本身就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
,
它们探讨的问题就既是学术间题

, 又是政治间题
,

怎么
“

区分
”

得开 ? 就是内容本身与政治无关的自然科学
,

它所引出的哲学结论
,
它的社会应

用等等
,
也不是与政治不相干的

。

哥 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就是经过宗教的环节

同当时的政治发生了联系吗 ? 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截然区分开
,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

要
“

区

分
”

也只能是人为的
、

主观随意的
“

区分
” 。

认定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可以截然区分
,

又认定政治问题不容讨论
,
结果怎样呢? 只能

是给执行政策的人 以漫无边际的自由度
,

可以根据
“

斗争的需要
”

随时把任何学术观点弄成
“

政治问题
” , 然后按处理

“

政洽问题
”

的标准处理
。 `

许多年来哲学界
、

经济学界
、

史学界
、

文

学艺术界发生的一件又一件的公案
, 不是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吗 ? 不 宁唯是

,

甚至宇宙学
、

遗传学
、

考古学
、

人类学上的间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成
“

政治间题
” 。

例如
,
人类的起源距

今有多少年
,
这该是一个够

、

“

纯粹
”

的学术问题吧
。

然而根据地下发掘材料断言人类起源距今

至少三百万年的学者却受到了政治批判
。

为什么呢 ? 因为这个说法与某个权威文 件 的 说 法

`人类的历史大约有一百万年 ) 不一致
,
所以是

“

政治 问题
” ,

当然应该受到政治批判
。

不要

以为这不合逻辑
。

只要承认了那两个前提
,

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

说法之二
: “

三不
”

— 不打棍子
, 不戴帽子

,

不抓辫子
。

所谓打
、

戴
、

抓是有不同情况的
。

一种情况是由彼此无权
“

实际处理
”

对方的人在争论中

互打
、

互戴
、

互抓
。

这当然也不大符合
“

费厄泼赖
”

精神
, 往往不利于实事求是地平心静气地

讨论问题 ,
蔓延开去尤其不利于文化界的团结

, 不值得提倡
。

但是
,
这种性质的打

、

戴
、

抓

是并没有多少人害怕的
, 因为它不会威胁到生存问题

。

更何况这种事也很难完全避免
,
有时

候也未必只有消极作用
。

尖锐泼辣的批评和反批评就往往夹杂着类似棍子的东西
,

给对方的

论点加上什么
“

主义
”

之类的说法就颇似戴帽子
,

敏锐地指出对方的逻辑错误或材料错误就很

象抓辫子
。

这是学术争论中常有的事
,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甚至还传为佳话

。

这比一味鞠

躬
,

一味
“

费厄
” , 而不触及实质的

“

讨论
”

对双方都有益得多
,
有什么可怕呢 ? 人们害怕的是

另一种情况
,

那就是由有权
“

实际处理
”

别人的人以组织的名义来打
、

戴
、

抓
。

这种打
、

戴
、

抓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

一是不容申辩
,

二是继之以
“

实际处理
” 。

有人说
:

我并不怕打
, 就象

拳击运动员不怕打一样
。

对方打我
,

我可以防御
,
还可以反击

,

有什么可怕 ? 我怕的是捆起

手脚来打
。

还有人说
:

我决不要求有不受批评的特权
,

,

我只要求有反批评的 自由
。

这确实道

出了事情的实质
。

那么 , 宣布不打
、

不戴
、

不抓不是很好吗 ?事实是每次宣布之后到了某种时候还是照打
、

照戴
、

照抓
。

问题何在呢 ? 就在于这种说法肯定了一个前提
:
领导人或某一级组织有权对学



术工作者打棍子
、

戴帽子
、

抓辫子
, 即有权剥夺人家的言论 自由

、

学术 自由
、

创作 自由
、

批

评和反批评的 自由
,
有权以言治罪

。

只不过
“

不
”

这样做罢了
。 “

三不
”

是以
“

三可
”

为前提的
。

只要形势需要
,
打

、

戴
、

抓还是完全可以的
。 一

这也没有任何逻辑矛盾
。

有人把
“

三不
”

比作
“

帽

子拿在群众手里
” ,
说是受到的精神威胁比干脆戴上还大

,
不是没有道理的

。 “

三不
”

的许诺之

所以不能解决 问题
,

原因在此
。

要解决间题
,
就必须彻底否定那个荒谬的前提

,
从法制上明

确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 自由
、

学术自由
、

创作 自由
、

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
, 明确规定任何侵

犯这些 自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

是应受法律制裁的行为
。

说法之三
:

允许犯错误
,

允许改正错误
。

抽象地说
,
这句话无可非议

,

因为它总比不允许犯错误
、

不允许改正错误合理得多
。

但

是这句话讲过多年了 (甚至在
“

文革
”

的时候执行
“

再教育
”

任务的人也常用这句话 来 开 导 我

们 )
,

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

为什么呢 ? 因为要使这句话
“

落实
” ,
就首先要确定究竟是谁犯了

错误
,

根据什么来评判
,

由谁来评判
。

而这个间题是并不容易正确解决的
。

如果一个人偷了

一百块钱
,

查有实据
, 那是他犯 了错误

,
无可争议

。

如果一个人发表一种见解
,
就不那么简

单了
。

单纯的技术错误
一

可能比较容易判定
, 理论观点的问题就很难用简单的办法下结论

。

这

种间题只能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逐步解决
,

说到底还得 由实践来解决
。

历史上争论了几

百年上千年还没有得出结论
、

或者似乎得出了结论而后又被推翻 了的理论间题多得不可胜数
。

有人说
, 那是过去的事

,

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就好办了
:

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就正确
, 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就错误
。

我说
,

这种说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

因为它违背了实践是检验认

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

何况一个观点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

这本

身也是大可争议的间题
,
也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才能逐步弄清

。

可是我们过去实行的却

是这样的规矩
:

由掌握政治权力的机构或个人来判定学术 问题上的是非
。

某个机构或个人说

某个观点是错误的
,
发表这个观点的人就算是

“

犯了错误
” ,

剩下的就只是
“

允许
”

不
“

允许
”

他
“

改正
”

的间题了
。

可是事实一再表明
,
被宣布为

“

犯了错误
”

的人未必真的犯 了错误
,
说别人

“

犯 了错误
”

的人自己也未必真的那么正确
。

恰恰相反的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

由犯了错误的人

来
“

允许
”

持正确观点的人
“

改正错误
” ,
不是非常滑稽吗 里 这样的做法能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

吗 ? 可是这样滑稽的事却层出不穷
, 而且被视为当然

,
不 以为荒谬

。

问题就在这里
。

这当然

不是说掌握权力的人就不能对学术问题发表意见
,
也不是说他们的意见就一定是错的

, 而是

说他们的意见也只能是一种意见
,

不应该有判决词的效力
。

人们可以同意他们的意见
,

也可

以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任何人不应该有特权

。

只有保障了这条神圣的

原则
,
允许犯错误

、

允许改正错误才是有积极意义的
。

还有一种说法
:

在学术上
、

理论上要有大无畏的精神
,
要不怕坐牢

,
不怕杀头

, 不怕开

除党籍等等
。

这种说法从一个方面来看是非常正确的
。

为捍卫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

我们绝对需要
。

但是另一方面
,
人们也不能不提出问题

:

为什么在一个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

民主千百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

发表言论会有这么大的危险呢 ? 为什么不可 以从根本上消除

这种危险呢 ? 一方面把以言治罪视为合理合法的事情
, 一方面又要求大家不要害怕

,
责备害

怕的人没有大无畏的精神
, 这说得通吗 ? 许多年来我们思想界文化界确有一批不计荣辱

、

不

计祸福
、

不计生死而坚持真理的人士
, 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

。

然而他们 中间的许多人的遭遇

是悲惨的
, 这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

这种畸形的访史应该结束了
。

总之
,

要使
“

双百
”

方针真正成为促进艺术和科学进步
、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

就

必须对过去的错误解释进行清理和纠正
,

重新作出正确的解释
。

这是一项需要作许多研究的工



作
,
本文不打算详细论述这个 问题

。

但我认为
,
我们在文化领域里的方针至少应该建立在以

下两个理论的基础上
:

第一
,
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

。

这个理论应该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

质
,
阐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

根据这个理论
,
公民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权利
。

公民有权对包括政治间题在内的各种间题发表意见
,
有学术 自 由

、

创 作 自由
、

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

在发生争论的时候
,
争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
任何人无权压制别人

的意见
。

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的行为
。

第二
,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和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

。

这个理论应该如实地揭示认

识发展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情况
,
而不是用人为的臆造的公式去顶替客观的规律

。

不能把认识

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描绘为阶级斗争规律的变形物或附属物
, 更不能把它们描绘为被大

大歪曲了的所谓
“

阶级斗争
”

的变形物或附属物
。

我想
, “

双百
”

方针如果能成为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文化方针
,

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总方针的有机部分
,

是一定能够发挥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历史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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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即将出版

本书由吴于魔教授任顾间
,

由周谷城教

授题写书名
,

由武汉大学与华中师大
、

湘潭

大学
、

中南民院
、

湘潭师院
、

湖北大学
、

武

汉教院等高等院校的部分世界史教师协作编

写
。

全书共分上古
、

中古
、

近代
、

现代与当

代五个分册
,

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上

古和中古两分册拟于今年 4 月出书
,

其他分

册亦将陆续发稿
。

本书既顾及世界史基础知识的系统性与

完整性
,

又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
。

主要是力

图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局性考察
,

从

纵向发展与横 向发展以及它们的 相 互 作 用

中
,

阐述世界历史由分散到 整 体 的 演进过

程
,

对不 同国家
、

不同地区历史进程的特点
,

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

作用
,

给予了较大注意
,

并将中国历史作为

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叙述
。

因此
,

本书除适合各类高等院校作教材外
,

还是世

界史业余爱好者较理想的读物
。


